考生须知

一、考生必须携带身份证、笔试准考证于面试当日7：20前到达考点参加面试，违者视为自动弃权，取消面试资格。
二、考生必须遵守面试纪律，按面试程序和要求参加面试，不得以任何理由违反规定，影响面试。
三、考生不得穿制服或带有特别标志的服装。
四、考生按规定时间进入到本人的面试考点休息室进行抽签，并按抽签确定的面试序号参加面试。
五、考生进入休息室后，在抽签前要主动关闭手机并连同所带其它电子物品交由工作人员保管。
六、考生在休息室候考过程中，不得随意出入休息室。进入备课室的考生要将携带的个人物品放在指定位置，不得将任何资料带入座位，违者不论是否使用，均按违纪处理，取消面试资格。其中备课时间为20分钟。
七、中小学教师职位的考生面试时间为12分钟，其中，说课时间不超过8分钟，答辩时间不超过4分钟。如规定时间仍有剩余，考生可以表示“答题完毕”。

八、考生在面试时除《备课专用题纸》外，不得携带任何与面试有关的物品和资料进入面试室；面试结束后，不得将《备课专用题纸》和试题带出面试室。
九、考生在进入备课室以后的所有考试环节中，只能报自己的面试序号，不得以任何方式向评委或工作人员透露本人姓名、父母信息、籍贯、毕业院校、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凡有意透露本人相关信息且情节严重者，面试成绩按零分处理。
十、考生面试全部结束后，由引导员带离面试场所，离开考点。
十一、小学语数专业、小学体育专业，小学英语专业报考以上职位考生须自备简单午、晚餐及饮用水进入考点，报考其他专业职位的考生须自备简单午餐及饮用水进入考点，考生在其本人面试结束前，不得离开考点。
十二、如不遵守面试纪律，不服从面试工作人员管理，有违纪、舞弊等行为的，将按照《公务员录用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办法（试行）》及相关规定进行处理，并将违规事实记录考生诚信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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